
 

 

 

 

 

 

 

 

 

比利时的欧洲议会预算 

控制委员会副主席巴特·斯泰

斯先生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

开端，“如果法庭认定这五名

被告有罪，那国际法就应该生

效，就可能引渡这些人。任何

法律都必须严格执行，只有这

样才能确保犯罪行为受到应有

的制裁。” 

英国的欧洲议会议员吉

瑞·贝谭支持起诉案并表示更

希望看到，“中国走向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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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故宫景点的特殊风景

美国之音：江泽民等遭西班牙法院传讯 

用海外信箱给 ip@dongtaiwang.com 发电子
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网络封

锁，上到动态网首页后点明慧网的链接。  

 ◆法轮功案的里程碑突破 

杨森是美国中部地区法轮大法协会主席，他说，法轮功学员在马德里的

胜利是长期努力的结果。他说：“这个案子进行了大概两年，被告都是现任

和前任中共高官，这些人是迫害法轮功负有直接责任的人；法轮功原告有十

五人，他们来自世界各地。” 

◆西班牙的司法环境 

西班牙法院为什么能够受理对中共领导人的法律诉讼？戴维•圣地亚哥

是西班牙马德里国际教堂牧师，他说：“我认为，西班牙宗教自由以法律为

基础，西班牙广泛宗教自由是总统所领导的政党实现的。” 

报导说，西班牙马德里法院受理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案依据的是“普世

司法管辖”原则，按照这一原则， 

西班牙二零零五年以来不断受理世界各地种族灭绝案和侵犯人权案的调

查。西班牙法庭曾经以践踏人权罪成功引渡并且审判过前智利独裁者皮诺切

特。 

◆象征意义 

不过，国外法院诉讼能否在中国执行还有待观察。江泽民等被告如果对

马德里法庭要求不予理睬，很可能在国外出行前往跟西班牙有引渡条约的国

家时，被引渡到西班牙。 

北京的人权律师唐吉田对美国之音说：“这项裁决具有象征意义，也就

是说，提醒中国大陆，不管是决策指挥实施侵犯人权的人，还是具体执行这

些命令的人，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即便在国内暂时得不到惩处，但是从普

遍管辖角度，肯定要追究相关人的责任；很多人过去执迷不悟，现在一定要

有清醒认识。” 

美国

之音十一

月二十一

日报导，

西班牙国

家法院的 

法官下令，就法轮功学员在华遭受酷

刑折磨案，对前中共主席江泽民等人

提起公诉。 

◆群体灭绝罪传讯 

西班牙马德里国家法院法官伊斯

梅尔•莫雷诺，在初步听取法轮功学

员在中国所受酷刑折磨投诉后，下令

前中共主席江泽民等人接受法庭讯

问，以确定他们是否犯有群体灭绝罪

和酷刑罪等重大罪行。据报导，被起

诉的中共官员还有罗干、薄熙来、贾

庆林、吴官正等人。 

如果认定有罪，上述人员将面临至少

二十年监禁。报导说，法院很快向上

述人员寄出法庭文件，并且要求他们

六星期内答复，法官如果没有按时收

到答复，即可下达逮捕令。 

欧盟政要支持西班牙法庭传讯迫害元凶
【明慧网】西班牙国家法庭在二零零

九年十一月间做出裁定，以“群体灭绝

罪”及“酷刑罪”起诉中共前党魁江泽

民，及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五

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欧盟政要闻讯后表

示支持。 

欧洲议会人权委员分会主席海蒂·郝塔

拉女士（图）表示：“这是令人鼓舞的消

息。”“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

世界，让那些犯下反人类罪、战争罪和严重

人权侵犯罪行的凶手无处可逃。有些国家，

哪怕罪犯不是本国公民也不会让其逍遥法

外。西班牙和比利时就属于这类的。” 

她强调：“这必须是我们的目标，将来

会有一天，我们有一个完备和严密的国际司

法系统，每个对人类权利的侵犯都必须受到

司法的审判。我能看到，我们正在朝着这个

方向迈进。”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她认

为，中国人民应该有权利自由地表达他们所 

关注的事，这将对整个中国社会有帮助。 

那天，至少那些决策并发动整个镇压

的核心人物，得受到司法的审判，他

们的罪行能被认定，并受到应有的惩

罚。” 

欧洲科学基金人文学科执委会成

员、欧洲议会议员里奥尼达斯·丹思

基斯教授是来自立陶宛的哲学家和历

史学家。他说在前苏联，把苏共高官

送上法庭是人们想都不敢想的，“西

班牙法庭的决定给了我们鼓励，而且

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那就是

不管这个人有多高的职位，如果他们

的行为和过去的纳粹一样，或是象从

前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一样，他们

迟早会被送上法庭。”他还说，西班

牙法庭的决定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希

望，“要将人权作为一项主要政策，

努力发出一个声音，那就是不管这个

重要的国家有多大的影响力，我们都

不能对在这个国家里发生的事情视而

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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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通讯员黑龙江报道）以下是黑龙江肇东市大法弟

子在迫害中离世和失踪案例。 
一、大法弟子刘晓玲被灌食致死 
刘晓玲（女），2001 年 37 岁，肇东市五站乡人。2000 年除夕夜被

恶警绑架，关押在肇东市看守所，她绝食抗议。2000 年 5 月 15 日下午 3
点左右，恶警将刘晓玲提出监室，看守所所长武国志采用的手段极其恶

劣，用臭豆腐汤和浓盐水强行灌食。在强行灌食中，刘晓玲遭到殴打，

她的肋骨被打骨折并刺穿了肺部，致使死亡。死后遗体被解剖。 
二、高志黑、高景发在高压恐怖迫害中离世 
高志黑（70 多岁）、高景发（50 多岁）父子俩，肇东市昌五镇合新

村人。全家人都修大法，身体上所有的病都好了。1999 年 7 月 20 日

后，女儿高景梅、女婿张志国遭到恶警经常到其家中骚扰、恐吓，大部

份时间被非法关在狱中，在 2001 年 5 月份之前，被张志国的姐姐（红河

学校校长）举报住处后第五次入狱，高景梅的哥哥（昌五公社干部）被

撤职。在中共高压恐怖迫害中，高志黑、高景发旧病复发，高景发于

2001 年农历十月初五去世，高志黑于 2002 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去世。

张志国现被非法判刑。现家中只剩下 70 多岁的老太太和 17 岁的外孙，

相依为命。 
三、张乃良被长期骚扰、含冤离世 
张乃良，男，56 岁。黑龙江省肇东市三友小学教师。98 年开始修炼

法轮大法，修炼前患有糖尿病；修炼以后，身体康复，不用再吃药打

针。 
99 年 7 月 20 日之后，由于江××流氓集团的迫害，教育局、三友

小学校方领导经常给他施加精神压力，逼他放弃修炼。包片民警三番五

次的到家干扰，非得逼着写所谓不炼功的保证书。长期迫害使张乃民感

到精神压力极大，不能正常学法炼功。身体越来越差，于 2004 年 11 月

9 日离开人世。 
四、肇东市大法学员毕景芝含冤去世 
毕景芝，女，56 岁，黑龙江省肇东市五站大法学员。1999 年 7 月

22 日上省政府讲清法轮功真相，被当地派出所定为重点人物，经常上门

骚扰、恐吓。2000 年 8 月 23 日，恶警突然闯入家中，强行将其带走，

非法关押迫害，给本人经济、精神及肉体造成极大伤害。毕景芝于 2005
年 5 月 27 日含冤去世。 

五、肇东市郑显芹 2005 年 3 月 10 日离世 
郑显芹，女，80 岁左右，一九九九年五月节期间修炼法轮功。此前

多年身患严重的肺气肿、支气管哮喘等病，走路非常艰难。得法后仅三

天就不用再吃常年不离口的药，身体变化明显，一身轻松，走路生风，

逢人便说：这功太神奇了。 
1999 年 7 月 20 日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郑婆婆的家人在共产党

谎言欺骗下，把炼功带都给毁掉了，修炼仅两个多月的郑婆婆失去了修

炼的环境，整夜失眠，旧病复发，在 2005 年 3 月 10 日抱憾而终。 
六、肇东市人法轮功学员邵忠琴迫害中去世 
邵忠琴，女，63 岁，黑龙江省肇东市人，1998 年底得法修炼后身心

健康。2000 年受到当地警察 
非法抄家及骚扰，精神上受 
到极大压力，不敢炼功， 
2004 年患尿毒症，2005 年 
10 月 6 日去世。 

此外 2003 年 3 月传出， 
一名从大庆到肇东市散发法 
轮功真相材料的法轮功学员， 
男，被当地警察打死。 

肇东多名法轮功学员失踪 
一、肇东市法轮功学员张敏失踪 

张敏，女，29 岁，未婚，家原住

址肇东市，后搬迁到大庆市萨尔图区

火炬村。2002 年下旬与大庆市的一位

老年大法弟子去北京上访（此老年大

法弟子姓名不详），到京后被非法抓

捕，后由当地的 610 各自押回本地。 
当家属去 610 要人时，610 的任建

生说：“在押回来的途中给放了。”

但是家人始终没有见到张敏。后家人

又找到任建生，任还是说人放了，而

且还让家人把张敏的户口迁到大庆

去，理由因为张敏不在本地住好几年

了。然后任就给张敏户口所管辖的奋

斗派出所打电话说：“张敏的家人同

意将户口迁出。”就这样张敏的户口

被非法强制的迁出。 
她姐姐和母亲一直盼望能有张敏

的下落。自从中共秘密集中营事件曝

光后，家人和亲友更增加了对亲人的

挂念，因为恶党什么坏事都干的出

来，希望有知下落者提供线索。至今

张敏下落不明，生死未卜。张敏父亲

因此遭沉重打击去世。 
二、肇东市大法弟子卢静失踪九年 

卢静，女，三十三岁，黑龙江省

肇东市悬化乡长胜村法轮功学员，二

零零零年秋失踪。 
三、大法弟子李伟志北京失踪九年 

李伟志，男，50 多岁，老家肇东

市，原是肇东市一个橡胶厂的厂长。

单位倒闭后，在大庆油田设计院下属

的一个小单位打工，工作非常出色，

有多项工作成果获奖，曾获得单位奖

励的两万元奖金，是公认的好人。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中旬，李伟志

去北京想向政府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功

受益的经历，失踪至今。家人在北京

和当地登广告和贴寻人启事，也没找

到李伟志。 
四、六旬老人王万贞下落不明 

肇东市大法弟子王万贞是一位六

十多岁的老太太，因修炼法轮功屡受

迫害。曾因散发真相传单被非法判刑

三年，去年才到期被释放。今年四月

份，她租了一个平房度日，在家整理

真相资料时被公安安排的监视人员发

现，随后被肇东前进派出所所长王焕

文和恶警孙立栋送入拘留所。十五天

后无条件释放。面对坚定的大法弟

子，气急败坏的恶警孙立栋逼迫房东

不许租房给王万贞。无处安身的王万

贞被迫流离失所，现在下落不明。 



 
 
 
 
 
 
 
 
 
 
 
 
 
 
 
 
 

 
 
 

 
 
 
 
 
 
 
 
 
 
 
 
 
 
 
 

 
 
 
 
 
 
 
 
 
 

 
 
 
 
 
 
 
 
 
 
 
 
 
 
 
 
 

法轮功讲“真善忍”，共产党讲“假恶

斗”。法轮功是有神论，主张诚实、讲真话、

尊重传统道德，鼓励人们通过实践“真善忍”

来获得身心的健康与升华，在极短时间内吸引

了社会各阶层的众多追随者。这使“假恶斗”

的中共和对权力极度偏执的江泽民集团本能地

产生妒忌和恐惧。 

当全国人大关于“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

而无一害”的报告提交江泽民时，江大为不

悦，当即批示（大意）：写得玄玄乎乎，我看

不懂。随后其一意孤行地利用手中权力，置宪

法与法律于不顾，勾结帮凶罗干，开始策划迫

害法轮功。 

尽管中共迫害法轮功已长达 10 年，中国现行法律中

并没有关于法轮功就是邪教组织的法律设定和法定解释，

而刑事法律中确有法律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基本原则。 

河南省润洛律师事务所律师莫宏洛于 2009 年 2 月在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时曾

指出：“如果抛开宪法、法律，只在‘二高’解释层面考

虑问题，就会出现合宪的行为受到违宪的法律法规的惩

治，形成‘政府放火不是罪，公民点灯要判刑’的不公正

局面。”润洛律师事务所系河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合伙

制律师事务所，由包括莫宏洛在内的三位资深律师创办。 

 
同日，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苏滨

律师发表了《宪法至上 信仰法轮功无罪》一文，

重申罪行法定原则。 

李律师说，“《刑法》第 3 条规定：‘法律

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

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

罚。’此处所指法律，是指经全国人大及全国人

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包括法院或检察院的司

法解释及通知、决定等红头文件，更不包括某个

报纸的某篇文章及个人讲话。因此，法院、检察

院等所有认定法轮功为×教组织、应当予以定罪

处罚的说教，均违反罪行法定原则，应当立即予

以纠正。” 

■江泽民和《人民日报》说“法轮功是×教”，而中国

的法律对此从来没有明确定义，个人讲话和报载不能成为法

律依据。实质上，政府（特别是无神论的政府）没有资格去

认定谁是正教、邪教。 

■ 法轮功属于信仰范畴，国际法律和中国宪法都规定了

信仰自由。任何与宪法相冲突的东西都无效。 

■ 中共起诉法轮功学员的罪名主要是“利用×教破坏

法律实施罪”。可法轮功学员究竟破坏了什么法律实施？是

刑法的哪一条？哪个行政法规？中共说不出来。 

■ 法律只能针对行为，不能针对思想。2001 年前后，

中共媒体为了打压法轮功大谈日本和法国如何“通过立法打

击邪教”，这完全是误导。其实那些国家的这些教派至今还

是合法存在，法律针对的是这些教派的个体的暴力行为，而

不是他们的信仰。 

法轮功学员即使面对中共这么邪恶这么持久的暴力镇

压，也完全是和平理性的，没有任何暴力倾向，对他人没有

任何伤害。 

■ 越来越多的正义律师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辩

护，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元凶江泽民已经在 18 个国家和地

区被起诉，罪名是群体灭绝、酷刑、反人类罪。孰是孰非，

谁善谁恶，一目了然。 

 

2003 年 11 月 8 日，

新唐人电视台的纪录片

《伪火》获第 51 届哥伦

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

奖。《伪火》揭示了

2001 年初“天安门自

焚”的诸多疑点，证实了

该案是中共为栽赃法轮功

而炮制的伪案。 

国际获奖影片 

《伪火》揭自焚真相 

■以上“焦点访谈”镜头证实，刘春玲没被火烧死，却
被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下。 ■国际著名的《华盛顿邮
报》记者菲力蒲•潘亲自到“自焚者”刘春玲的家乡开封
调查，邻居们说从没有人见过她练法轮功。 

 

烧死还是打死？  

《华盛顿邮报》记者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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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赞皇县一位

老年大法弟子去城关镇

赶集，中午在一个小饭

摊上和两名警察坐在一

张饭桌上。 
大 法 弟 子 借 此 机

会，向这两位警察讲了

法轮功真相，并告诉他

们中共建政以来政治运

动不断，害死八千万百

姓，“天灭中共”是天

意，退出党团队（三

退）保平安。给他们做

了“三退”。明白了真

相的警察临走时对饭摊

老板说：“这老大爷是

个好人哪，连他的账一

起结了。” 

2009 年 8 月 25 日，上海召 

开的全国人体器官捐赠工作就会 

议上公布了下面数据：中国每年移植手术量 11000 多例

65%的器官移植来自死刑犯，公民死后捐赠的不到 30

例。中共过去一贯否认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现在主动

地承认，其实是为了掩盖移植器官的真正来源。 

这里仅仅以肝脏移植为例，就可以说明器官供体绝

不仅仅来自于死刑犯。 

因为部分肝脏的移植手术难度大、受体效果不好，

目前中国医院做的肝移植绝大多数都是全肝移植，也就

是说这些提供肝脏的人将失去生命。 

据中国肝移植注册网统计，2005 年 1 月—2006 年 6

月，中国大陆肝移植至少 5680 例；2006 年 6 月至 2007

年 6 月一年间，有 4231 例。 

而中国每年公布的死刑犯在 2000 人左右，如何能

满足全肝移植手术数量的要求呢？ 

况且器官移植需要配型，要求血型和白细胞抗原

(HLA)基本匹配才可以移植。一个需要移植的病人，大

约要从 300—500 个人中才能找到 1 个匹配的供体。在

西方国家等候供体肝的时间在三年以上，而在中国等候

的时间却很短。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医院记录

显示，2005 年病人平均等待肝移植的时间为两周，具

有军方背景的上海长征医院则只要一周。 

中国有 500 多家能做肝脏移植的医院，其中不少声

称自己有足够的肝脏供体。这种“不是病人等器官，而

是器官等病人”的反向匹配，表明中国的确有个庞大的

器官供体库。那么这些器官究竟来自哪里呢？ 

2006 年海外大纪元媒 

体公布了沈阳苏家屯血栓

医院偷盗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证人安妮的前夫

曾在该医院活体摘取 2000 余名法轮功学员的眼角

膜。安妮当时说，从 2001 年起被关进该医院地下

室的六千名法轮功学员至今无人生还。四分之三的

人已被挖空心脏、肝脏、肾脏、眼角膜、皮肤后被

焚尸。随后一名自称“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老

军医站出来指证：苏家屯医院仅是全国 36 个类似

集中营中的一个，中共通过军队系统来主导活摘器

官以牟取暴利。 

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

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于 2006 年 7月公

布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立调查

报告，后在联合国发表。他们收集了五十多条证

据，其中包括大量的电话录音，很多大陆医生在电

话询问中直言不讳地说移植器官来自年轻健康的法

轮功学员。 

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中国在 

1994—1999 年，大

约进行了 18500 个器

官移植。而在

2000—2005 年，移

植数量猛增到 60000

个，这个阶段也正是

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最

残酷的时期。 

器官移植背后的黑幕 

■图为日本法轮功学员曝光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山东某村有十几名法轮

功学员，他们严格要求自 

己，不贪图钱财、不占人便 

宜，时时处处做好人。  

村里的路近几年一直 

没好好修，很不好走。这些

法轮功学员看在眼里，就商量着义务去修

路。他们有车的出车，有人的出人，用了半

个月的时间，修好了村里的主要路段。  

就在他们紧张的修路过程中，村里有一

些人说长论短。有的说：“他们炼法轮功的

人，一个个都炼成傻子了。”还有的说：

“现在的人都为名利、为钱服务，谁愿意白

干活而分文不取？”甚至有的还说一些不好

听的话。很多人都用奇异的眼光，看待法轮

功学员不为名、不为利，为村里义务修路这

件事情。  

半个月后，当人们走上了平坦宽敞的道

路时，全村的人都对法轮功学员的这种为别

人着想的高尚风格所感动。村干部用大喇叭 

以开会的形式跟全村讲：“大伙都

知道，咱们村的路不好走，村里没

钱修不起；上面叫修路又不给拨

款。现在我们村的路好走了，就是

我们村炼法轮功的人把路给修好

的。”村干部清了清嗓子接着说：

“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为咱村

做出了贡献。要是上面叫抓炼法轮

功的人，就先把我抓去，咱们全村

的人都去！”  

事后他还向乡里汇报、反映了

法轮功学员修路的事情。据说乡里

又向县里反映了情况。上级干部层

层都知道、也明白炼法轮功的人都

是好人。只是由于江罗集团的血腥

镇压，不敢说公道话而已。此事很

快在三村五里传开，法轮功学员无

私的行为感动世人，人们说：“炼

法轮功的人就是好，共产党镇压这

些好人不会有好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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